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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署將全面實施製劑使用GMP原料藥乙案，詳如說明

段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週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為全面落實原料藥符合GMP之管理，本署前於104年12月16

日溝通協商會議已說明105年1月1日前製劑應使用GMP原料

藥，其後並已陸續收到各方提供之意見，惟為有效率的彙

整相關意見，本署已委由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協助

，倘仍有意見，請於6月底前提供「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

質協會」(聯絡地址：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161號9樓9330室

)

正本：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

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製藥發展協會、中華民國學名藥協

會、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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